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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本研究以广东省为例ꎬ分析评估排污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协同管理的可行性ꎬ并基于排污许可制提出协同路

径ꎬ推动减污降碳成本效益的最大化ꎮ 研究表明ꎬ排污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虽同根同源ꎬ但由于二者的交易机制、管控

目标、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不同ꎬ限制了二者协同管理的深度融合ꎬ应推动二者在执行操作层面上的相互整合与协作ꎮ 建

议:一是基于排污许可制ꎬ在被纳入双交易范围的行业率先开展试点ꎬ稳步推动固定污染源的交易机制协调推进ꎻ二是

将二氧化碳作为一种特殊大气排放物纳入许可体系ꎬ从总量设置、初始分配核定、数据报送、配额结余处理和监管核查

等方面开展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协同整合ꎬ助力大气环境污染管控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ꎬ实现减污降

碳协同增效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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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

发展阶段ꎮ 环境资源要素交易作为一种重要的环

境经济手段ꎬ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机制有效提高资

源配置效率和污染减排绩效ꎬ达到绿色发展的最

终目的ꎮ 当前国家机构改革完成ꎬ应对气候变化

与减排职责被正式纳入生态环境部门职责ꎮ 排污

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在总量设置、分配路线、交
易机制等环节存在诸多共同之处ꎬ遵循优化协同

高效的原则ꎬ两种环境资源交易机制的协同管理

成为下一步工作需要考虑的问题ꎮ
排污许可制作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核心制

度ꎬ将衔接排污权交易等环境管理制度政策ꎬ而碳

排放权交易制度本质上是从排放源层面开展环境

管理ꎬ也需要与现有大气排放源管理政策相结合ꎬ
尤其是应与排污许可制相衔接[１]ꎮ 因此ꎬ排污许

可制应成为排污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协同管理

的关键突破口ꎮ
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正处于从地区试点走向全

国统一的变化阶段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的温

室气体种类和行业范围、配额总量、市场参与主体

等市场因素较试点期间均有较大变化和调整ꎬ但
交易机制与运行框架本身基本保持一致ꎬ对试

点省份的交易机制开展研究仍具有较强的借鉴

意义ꎮ
广东省作为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“双

试点”省份ꎬ为开展排污权与碳排放权交易协同

路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ꎮ 本研究

以广东省为例ꎬ对比排污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

机制ꎬ分析其协同管理的可行性ꎬ并基于排污许可

制提出交易协同路径ꎬ为助力生态环境管理与应

对气候变化协同治理、提高环境管理效率、优化治

理成本探索新路径ꎮ

１　 广东省排污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

比分析

　 　 广东省于 ２０１１ 年被确定为国家碳排放权交

易试点ꎬ２０１３ 年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ꎮ 全国碳

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后ꎬ被纳入全国统一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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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的行业会退出地方市场履约ꎬ未被纳入的行业

仍在地方市场履约ꎬ逐步形成与国家并行互补的

地方市场ꎮ 广东省于 ２０１３ 年自行开展排污权交

易试点ꎬ于 ２０１５ 年完成第一轮省级排污权交易试

点工作ꎮ 从现阶段省试点运行状况来看ꎬ排污权

交易远不如碳排放权交易活跃ꎬ主要表现在交易

模式、交易机制设计以及交易制度体系完善程度

三方面的差异ꎮ 具体交易机制对比情况见表 １ꎮ
表 １　 广东省排污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比

　 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[２－４] 广东省排污权交易[５ꎬ６]

交易模式 总量—交易 总量控制目标下的排放削减信用交易

交易标的物 配额 排污削减信用

总量确定方法 “自上而下”与“自下而上”相结合确定 “自下而上”ꎬ依据排污许可证确定

实施范围 电力、水泥、钢铁、石化、造纸和民航六个行业企

业(２０２０ 年)ꎻ后续纳入全国市场的行业会退出

地方市场履约ꎬ广东省碳市场将调整试点行业

二氧化硫年排放量 １００ 吨以上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和现

有排污单位ꎬ允许排放二氧化硫的其他单位自愿纳入ꎻ化学

需氧量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范围由试点地区自行确定

配额初始分配方法 基准线法、历史排放法 / 直接分配到企业 主要以经过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为依据 / 省、市、县逐级分配至企业

市场参与主体 企业、投资机构、个人 政府、企业

市场交易限制 无限制 有限制

交易程序 无须主管部门审核ꎬ较简单 需主管部门审核ꎬ较复杂

交易成本 相对较低 相对较高

配套制度体系完善程度 较完善 不完善

政策灵活性 较高 较低

１ １　 交易模式的选择

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模式不同的重要原因

是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影响机理不同ꎬ政府部

门需达到的管制程度和治理效果不同ꎮ 管制是对

不利于环境的行为采取的直接约束或制裁ꎬ而市

场手段只是促使改变不利于环境的行为决策[７]ꎬ
因此政府部门对污染物排放的管理政策选择更谨

慎ꎮ 从现有理论研究和实践认识来看[８]ꎬ二氧化

碳排放引致的温室效应对人群健康的影响是长期

与大范围的ꎬ政府治理的紧迫性和政策选择的试

错成本相对较低ꎬ导致碳排放权交易可选择政府

干预较少、灵活性更强的“总量—交易”模式ꎮ
１ ２　 市场机制的设计

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发生的关键条件在于

配额的稀缺性和企业间减排成本的差异性ꎬ这两

个条件的实现与总量分配和市场准入机制设计有

紧密联系ꎮ 排污权总量分配虽依据排污许可证ꎬ
但操作方法模糊、政策预期性不足、市场不确定性

较大导致企业交易意愿降低[９]ꎬ在市场准入方

面ꎬ更多是从局部环境问题考虑ꎮ 而碳排放权交

易的总量分配机制由“自上而下”的行政目标与

“自下而上”的企业碳盘查数据相结合ꎬ与企业真

实情况关联性更强ꎬ对市场交易参与主体、行业范

围等限制少ꎬ较好地提高了市场活跃度ꎮ
１ ３　 交易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

清晰界定产权属性是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

交易有效运行的关键ꎬ目前国家层面尚无成熟的

法律体系来规范碳排放权和排污权交易市场ꎮ 无

论是碳排放权还是排污权都须进一步完善法律政

策顶层设计ꎮ 从交易机制的操作细则来看ꎬ排污

权交易相关法律、规范性文件等均由试点地区自

行探索ꎬ没有国家的统一指导ꎻ而碳排放权交易前

期虽然也是以试点地区自行探索为主ꎬ但在一些

关键制度如 ＭＲＶ(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ꎬ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ꎬ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￣
ｔｉｏｎꎬ监测、报告、核查)体系建设[１０] 中ꎬ国家提供

了政策支持ꎬ为支撑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起

到重要作用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生态环境部发

布«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(试行)» (部令 第

１９ 号)ꎬ规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ꎬ为下

一阶段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指明方向ꎮ

２　 交易机制协同管理的可行性分析

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理论基

础、交易框架、交易系统和监管机制四方面有较大

９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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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似性ꎬ是推进两者协同管理的基础和前提ꎮ
２ １　 相同的理论基础

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同根同源ꎬ均源

于“科斯定理”ꎬ从理论上来说ꎬ都属于广义的排

污权交易范畴ꎻ从国际实践来看ꎬ碳排放权交易是

传统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实践的延伸和发展ꎬ是排

污权相关理论在碳排放领域的具体运用ꎮ 两种交

易机制产生的背景及目的均是为了通过市场化机

制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[１１]ꎮ
２ ２　 一致的交易框架体系

从机制运行模式来看ꎬ两个交易基本是依据

总量—交易型的原理来设计的ꎬ均由总量及初始

分配、数据核算及报送、市场交易、配额结余处理、
监管机制等关键环节构成ꎬ虽然具体操作细节存

在差异ꎬ但是总体框架体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ꎬ为
两个交易机制的协同管理提供了前提ꎮ

图 １　 广东省排污权及碳排放权交易框架图

２ ３　 交叉的交易系统建设

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构建均需数据

系统的填写报送系统、配额登记系统、配额交易平

台、监管核查系统等多系统建设ꎮ 在实践过程中ꎬ

排污权交易对排污数据的监测记录、台账管理、信
息报送、信息公开、违法违规处罚等方面的要求更

具体ꎬ碳排放权交易则是对碳配额核定、数据核

算、生产运营数据质量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更详细ꎮ
类似系统的重复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为两种交易机

制奠定了整合基础ꎮ
２ ４　 相似的监管机制

交易市场的顺利运行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有效

监督ꎮ 目前这两种交易监管内容均包含了初始分

配、测量报告核查、履约状况等方面ꎬ再加上机构

改革后两种交易归口管理部门均为生态环境部

门ꎬ将使得两种交易体系的市场监管机制更具备

整合的优势[１１]ꎮ

３　 基于排污许可制的排污权与碳排放权

交易协同路径建议

３ １　 机制模式的根本性差异限制了深入协同运

行基础

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均是基于总量的机制

政策ꎬ但在运行过程中交易门槛、程序要求、政府

的干预力度与灵活性都大不相同ꎬ交易模式的具

体分析如表 ２ 所示ꎮ 排污权交易须为永久性削减

且不可突破排污许可量ꎬ而碳排放权交易则无此

要求ꎬ仅需保证履约时有足够配额覆盖实际排放

量ꎬ使其交易程序、监管审批程序简化ꎬ灵活性大

大增加ꎮ 因此ꎬ现阶段排污总量不可逾越许可量

的政策背景ꎬ极大地限制了两个交易机制协同运

行的深度融合ꎬ更适合转为在执行操作层面上的

相互整合与协作ꎮ
表 ２　 排污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模式情况分析表

交易机制 交易模式 模式特征 区别

排污权交易　 总量控制目标下

的排污削减信用

当污染源实际排污低于规定的污染排放许

可水平ꎬ并产生永久性削减时ꎬ可向相关管

理部门申请获得排污削减信用并交易

(１)交易门槛:交易量为企业实际排污水平和许可污

染水平的差值ꎬ并且是事后发生的

(２)交易程序:管理机构要逐个审批ꎬ并对以后的执行

情况进行持续监测

(３)灵活性:保留了命令—控制政策的政府干预特点

碳排放权交易 总量—交易 相关管理部门根据减少碳排放控制需要ꎬ

发放碳排放配额给控排企业ꎬ企业可自由

选择存储或交易ꎬ但须保证在履约时拥有

足够数量配额来保证自身需求

(１)交易门槛:交易量为企业所拥有的全部配额ꎬ只需

在履约期末能够覆盖实际排放量即可

(２)交易程序:建立严格的监测和核查制度体系ꎬ不需

要逐笔审批

(３)灵活性:在政策实施上具有更大灵活度

０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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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２　 基于排污许可制ꎬ稳步推动固定污染源的协

同管理

广东省碳排放权与排污权交易实施范围不完

全重叠ꎮ 以 ２０２０ 年度为例ꎬ全省行政区域内(深
圳市除外)已被纳入碳排放管理和交易的控排企

业有 ２４４ 家ꎬ涵盖电力、水泥、钢铁、石化、造纸和

民航六个行业企业ꎻ排污权交易则是依托排污许

可证ꎬ以被纳入许可证管理的固定污染源为对象ꎮ
推进两个交易机制协同管理ꎬ首先应界定依托排

图 ２　 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与排污权交易实施范围

示意图

污许可管理的二氧化碳排放源覆盖范围ꎮ 目前来

看ꎬ包括电力、水泥、钢铁、石化和造纸五大行业中

涉及«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理名录 (２０１９ 年

版)»的重点管理单位ꎬ后续被纳入全国市场的行

业会退出地方市场履约ꎬ将有进一步更新调整ꎮ
以被纳入双交易范围的行业为试点ꎬ可依托排污

许可制ꎬ进一步协同基础信息、排放权核定、数据

监测、核查执法等方面ꎮ
３ ３　 “求同存异”ꎬ协同整合交易机制

对于排污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协同

管理ꎬ需秉持“求同存异”的原则ꎬ在尊重现有机

制成果的基础上ꎬ寻找机制运行的共同点ꎬ保留交

易机制各自的特殊性和灵活性ꎬ更高效、更低成本

地协同整合两个交易机制ꎮ 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

与排污权交易机制框架类似ꎬ但细化至操作环节

内容上则不同ꎮ 建议基于排污许可制扩大内涵与

外延ꎬ将二氧化碳作为一种特殊大气排放物纳入

许可体系中[１]ꎬ可从协同总量控制、初始分配核

定、数据报送、配额结余处理和监管核查等方面进

行整合ꎮ对于市场交易环节ꎬ考虑到两个交易机

图 ３　 广东省排污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协同整合思路

１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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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交易程序、标的物等关键环节差异较大ꎬ即使整

合也大概率停留在平台整合的表层工作ꎬ因此现

阶段建议保留相对独立的交易体系ꎮ
(１)协同总量设置

长期以来ꎬ广东省对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

量以及碳减排均提出了明确的控制目标ꎮ 在当前

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双重压力下ꎬ以主要污染物

和温室气体排放“双减”为目标的综合排放控制

政策ꎬ是经济有效的环境治理选择ꎮ 相关研究表

明[１２]ꎬ不同工业行业在减碳和减污两种目标导向

下ꎬ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

的协同减排效益均有所差异ꎮ 建议对被纳入双交

易范围的行业率先开展试点ꎬ通过定量工具分行

业识别区域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效

益最大值ꎬ统筹考虑两个交易体系总量控制ꎬ从机

制初始端调控“总量池”以达到协同减排最大化

目标ꎮ
(２)初始分配核定

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是根据不同行业生产工

序ꎬ采用基准线法、历史强度下降法和历史排放法

确定初始配额ꎬ并实行配额登记管理ꎬ核定分配的

碳配额自登记日起生效ꎮ 整合思路是在遵循原核

算方法的基础上ꎬ用排污许可证核定替代配额登

记管理制度ꎬ将碳配额作为特殊的大气排放物ꎬ在
许可证上载明控排单位的核定碳配额ꎮ

(３)数据报送

广东省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均有数据报送

要求ꎬ报送内容虽有侧重点ꎬ但亦有重复内容ꎬ如
企业基本情况信息、排放源信息等ꎮ 因此整合思

路是以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为基础ꎬ整合广

东省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和核查信息系统ꎬ重
点纳入能源使用、物料使用、碳排放边界范围与碳

排放源等具体数据ꎬ避免数据重复填报ꎮ
另外ꎬ碳排放权交易为年度履约制ꎬ而排污权

交易与许可证有效期保持一致ꎬ有效期较长ꎮ 对

于这种情况ꎬ整合思路是在其他信息未变更的情

况下ꎬ碳交易履约期可只更新碳排放相关数据信

息即可ꎬ以便减轻企业负担ꎮ
(４)配额结余处理

广东省排污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的配额均

需要年度清算或核定ꎬ但形式不一ꎮ 排污权交易

通过排污许可证载明变更排污权信息ꎬ碳排放权

交易则是由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登记系统实行统一

电子信息化登记ꎮ 为此整合思路则是以排污许可

证管理信息系统为基础ꎬ合并广东省碳排放配额

登记系统ꎬ逐步实现碳排放权与排污权配额的统

一登记处理ꎮ
(５)监管核查

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是由主管部门认可

的核查机构以形成核查报告的形式开展ꎬ而排污

权交易方面则进度滞后ꎮ 为规范核查工作ꎬ整合

思路应借鉴碳核查经验ꎬ延续第三方参与形式ꎬ合
并碳排放核查报告与排污年度执行报告ꎬ由主管

部门认可的核查机构开展核查工作ꎬ并建立报告

核查评议机制ꎬ对核查机构进行监管ꎮ

４　 结语

以上研究表明ꎬ排污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

虽同根同源ꎬ但由于二者的排放机制、管控目标、
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不同ꎬ限制了二者协同管理的

深度融合ꎬ应推动二者在执行操作层面上的相互

整合与协作ꎮ 为此建议:(１)基于排污许可制ꎬ在
被纳入双交易范围的行业率先开展试点ꎬ稳步推

动固定污染源的交易机制协调推进ꎮ (２)将二氧

化碳作为一种特殊大气排放物纳入许可体系ꎬ从
总量设置、初始分配核定、数据报送、配额结余处

理和监管核查等方面开展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

交易的协同整合ꎬ助力大气环境污染管控与应对

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ꎬ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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